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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議員與觀塘區議會議員會議及午餐聚會  

 
違例建築物  

 
謝謝你於 2006 年 3 月 17 日的來信，經諮詢屋宇署後，我們

現回覆如下。  

 
  香港違例建築物 (僭建物 )的問題嚴重。就政府土地上的僭建
物問題，地政總署有既定政策處理，包括在有關土地上張貼通

告飭令涉嫌違法者在指定期限內停止非法佔用該幅土地，若不

獲遵從，地政總署可驅逐該土地上的任何人、接管該土地上的

任何財產或構築物、拆掉該土地上的構築物及／或檢控違例

者。過去大部分牽涉在政府土地上僭建的個案，均在地政總署

張貼有關通告後得到解決。  

 
  而為進一步提升私人樓宇的安全及更有效處理僭建物問
題，政府於 2001 年經廣泛諮詢社會各界人士，包括立法會、土

CB(1)1492/05-06(02)



 

地建設諮詢委員會、區議會、多個專業及代表團體和業主立案

法團等的意見後，訂出清拆僭建物政策，列出了處理各種僭建

物的緩急先後次序。該政策旨在以最有效運用資源的方式去處

理全港各區僭建物問題  (詳情見附件 )。簡而言之， 屋宇署作為
專業部門，會將一些有重大結構破損或火警危險以致會對人命

或財物構成明顯或逼切危險，以及對市民的健康造成嚴重損害

或帶來環境滋擾的僭建物，界定為有「即時危險」或「潛在危

險」，以優先執法。就其他現存僭建物，屋宇署會視乎個別情

況，考慮採取執法行動。  

 
有關清拆僭建物的政策已於屋宇署向公眾派發的單張中公

開列明，而現行《建築物條例》已賦予建築事務監督執法的權

力，有效打擊僭建物。對於僭建物是否有「即時危險」或「潛

在危險」，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環境因素及專業判斷等，而

且每個個案的情況都不同，故此我們認為不適宜修訂法例，納

入「即時危險」或「潛在危險」的定義。   

 
此外，屋宇署亦在全港各區選出目標樓宇，展開大規模清

拆現有僭建物的行動。為阻止問題進一步惡化，屋宇署亦對所

有新建僭建物採取即時行動，並成立了一個特別行動小組，處

理正在建造中的僭建物。  

 
如有人因為屋宇署的清拆違例建築物行動而無家可歸，政

府會按既定的安置政策，將影響的居民轉介至房屋署以審核其

資格是否符合安置政策。合符資格者會被編配至公營房屋，包

括中轉房屋。  

 
屋宇署就處理僭建物問題，一直與其他部門保持緊密聯

繫，包括上述與房屋署合作處理受清拆行動影響住戶的安置問

題。而就差餉物業估價處對僭建物徵收差餉的問題，根據政府

的徵稅政策，差餉是就佔用物業而徵收的稅項，故任何可以獨

立佔用的物業，無論是否獲得批准，均須評估差餉。當局對建

有非法建築物的物業評估及／或徵收差餉，並不表示這些建築

物具有合法地位，而這些建築物也不會獲得法律上的批准或認

可。屋宇署亦有於其網頁宣傳繳納物業稅或差餉並不代表有關



 

僭建物合法的訊息。  

 
確保建築物沒有任何僭建物，以免對住客和公眾人士構成

危險，實為業主的責任。屋宇署會繼續透過宣傳和教育，加強

巿民對僭建物問題的認識。  

 
另外，根據於 2004 年 12 月 31 日生效的《 2004 年建築物 (修

訂 )條例》，建築事務監督可向業主發出「警告通知」，並在有
關業主的僭建物未有在指定時限內拆除時，把警告通知在土地

註冊處註冊。待有關業主拆除該僭建物後，建築事務監督向土

地註冊處遞交滿意證明書，有關註冊方會取消。署方希望透過

發出警告通知，提高業主對於負上有關僭建物的法律責任的警

覺性。屋宇署至今在觀塘區共發出 336 張有關僭建物的警告通
知，當中因業主未有在指定時限內拆除僭建物而被註冊於土地

註冊處的警告通知有 101 張。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何錦欣    代行 ) 

二零零六年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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